
四、法律規定教育議題實施規劃(國小)（表四） 

法律規定 

教育議題課程 

納入課程規劃實施情形 

（請視實際情形自行增列，內容須與各年級彈性學習

節數或領域課程計畫相符） 
備   註 年

級 

學

期 

彈性課程/融

入領域教學 
主題名稱 

週

次 

節

數 

性別平等教育 

1 
上 彈性 性別翹翹板 2-4 3 

1.每學期除將性

別平等教育融

入課程外，應實

施性別平等教

育相關課程或

活動至少 4 小

時 

2.國小 6節課 

下 彈性 我們一家都是朱 2-4 3 

2 
上 彈性 性別你我他 2-4 3 

下 彈性 性別握握手 2-4 3 

3 
上 彈性 我和朋友完成一件事 2-3 3 

下 彈性 同心協力 6 3 

4 
上 彈性 快樂的歌唱 2-3 3 

下 彈性 和朋友完成一件事 7 3 

5 
上 彈性 睡美人的春天 1-3 3 

下 彈性 未來不是夢 6.7.9 3 

6 
上 彈性 職業大探索 1-3 3 

下 彈性 行行出狀元 6.7.9 3 

全

校 

上 彈性 男女大不同 11 3 

下 彈性 愛我、尊重你 3、5 3 

家庭教育 

1 
上 彈性 我家的生活公約 11-13 3 

1.每學年應在正

式課程外實施4

小時以上家庭

教育課程及活

動。 

2.學校於晨光時

間、配合節慶

(如母親節、祖

孫週)及課後時

間實施皆可採

計。 

3.國小 6節課 

下     

2 
上 彈性 快樂的假期 11-13 3 

下     

3 
上 彈性 親密一家人 16 3 

下     

4 
上 彈性 吾愛吾家 16 3 

下     

5 
上 彈性 家庭辯論大會 17-19 3 

下     

6 
上 彈性 我的家庭 17-19 3 

下     

全

校 

上 彈性 祖孫週活動 1 3 

下 彈性 母親節家活動 12 3 

家庭暴力防治

課程 

1 
上 彈性 自我保護不可少 8-10 3 

1.每學年應有4小

時以上之家庭

暴力防治課程 

2.國小 6節課 

下 彈性 變調的家庭 8-10 3 

2 
上 彈性 兒童自我保護 8-10 3 

下 彈性 我愛我的家 8-10 3 

3 
上 彈性 尊重你我他 13 3 

下 彈性 認識家庭暴力 3-5 3 

4 
上 彈性 家族相簿 13 3 

下 彈性 認識家庭暴力 3-5 3 

5 
上 彈性 被愛的權利 13.14.16. 

16-17 

3 

下 彈性 家暴 STOP！ 15-17 3 

6 
上 彈性 認識家庭暴力 13.14.16. 

16-17 

3 

下 彈性 杜絕家庭暴力 15-17 3 



法律規定 

教育議題課程 

納入課程規劃實施情形 

（請視實際情形自行增列，內容須與各年級彈性學習

節數或領域課程計畫相符） 
備   註 年

級 

學

期 

彈性課程/融

入領域教學 
主題名稱 

週

次 

節

數 

全

校 

上     

下     

性侵害防治 

教育 

1 
上 彈性 奧立佛是個娘娘腔 5-7 3 

1.每學年應至少

有4小時以上之

性侵害防治教

育課程 

2.國小 6節課 

下     

2 
上 彈性 暴力防治 5-7 3 

下     

3 
上 彈性 身體自主權 5 3 

下     

4 
上 彈性 勇敢說不 5 3 

下     

5 
上 彈性 請不要傷害我 5.11.1

213 

3 

下     

6 
上 彈性 拒絕性侵害 5.11.1

213 

3 

下     

全

校 

上     

下 彈性 愛我、尊重你 2.4 3 

環境教育 

1 
上 彈性 綠色精靈 14-16 3 

1.每學年應進行

環境教育教學

至少 4小時 

2.國小 6節課 

下     

2 
上 彈性 環境保衛戰 14-16 3 

下     

3 
上 彈性 鄉村野菜 

 

馬太鞍的巴拉告 

淡水小鎮 

14-16 3 

下     

4 
上 彈性 消費者保護 14-16 3 

下     

5 
上 自然 植物世界面面觀 6-8 3 

下     

6 
上 自然 物質受熱後的變化 6-8 3 

下     

全

校 

上 校外教學 校外教學 15 6 

下     

備註： 

1.請填寫各年級納入法律規定教育議題課程之規劃情形。 

2.請依據法律規定教育議題課程時（節）數規劃上、下學期之節數。 

3.各校可依據同質性規劃複合式課程（如課程中同時包含家庭教育課程及家庭暴力防治課程、性侵害犯罪防治課程與性

別平等教育課程），若是以宣導或活動的方式進行，實施時數應不超過法定時數的一半(3 節)。 

 

 

 

 


